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优抚
对象补助经费（第二批）的通知

梁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做好优抚对象补助工作，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第二批）的通知》（德财社〔2022〕210号），现下达你单位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第二批），此次下达经费为清算资金（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此次安排资金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三属”（烈士、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家属）、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在农村的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家庭生活困难的参战退役人员、部分原8023部队及其他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以及参与铀矿开采军队退役人员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支出。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支出。
二、该项指标收入列入2022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8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功能科目详见附件1，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三、此次安排的资金为直达资金，各县市财政部门在下达直达资金预算指标时，项目名称应与上级财政部门预算指标发文中的有关项目保持一致，并准确标注直达资金标识，其中2022年直达资金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对于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项目，在预算指标文件、指标管理系统可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在指标系统中分别登录；各县市务必按照直达资金管理要求，在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内按时进行相关操作，同时切实加快资金支出进度，确保于2022年度内形成支出。
四、请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要求，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五、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1.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第二批）分配表
2.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第二批）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2年12月30日
附件1
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第一批）分配表
	单位
	金额合计
	省级补助经费（万元）
	备注

	
	
	三属
（2080802伤残抚恤）
	两参
（2080899其他优抚支出）
	带病回乡
（2080803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在乡复员退伍军人（2080803 在乡复员、退伍军人生活补助）
	

	梁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3.25
	0
	2.7
	0.04
	0.51
	














 
附件2
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第二批）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2年省级优抚对象补助经费

	项目实施部门
	德宏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资金
（万元）
	19.59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发放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使优抚对象等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绩
效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1、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发放人数
	三属、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退役人员2249人。

	
	
	质量指标
	获补对象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全部补助资金拨付到位时间
	12月底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目标1.优抚对象因资金发放问题上访率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1.优抚对象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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